T S R AT R T
114% B33 %2175

S LR ERE LR ALY
EF NI X z (w92 44a)

4o
— N
I}
— N

FPEAEGUELELARET R AR LT
R %
AR g AT (B ERELE GEMEE) L% 3
B2 1 AREI14#7% 14p -
LN AR E L AN
LU
Bl o i RA B AT 2% e TR EE 0 4
MHEEAFAEFERIN ORI FEARZLILER
RS X8 W AR 2 1L RS E L L AN
FAARIIZEL? 12P 1T304 F#-X % § 4 4 '/?f,u
TEOTEAAP AT BF I B2 HEEE DL cF R
2B KA R RIERAET RN FE 0 (5§ AP M
B b o MRS EE AR T E RO B AaEE R
BAZALE 22 Erd L2 EF > FR2E s S EETe
BERRZSOTEF2R R B T L X B30 &
iF
FEECEF TAEHEEL - H 0 B R (F) 4
WM R Aié%ﬁ”@ﬁy“@ﬁhﬁﬁ?%i
BIOWRE R EALG Y 23

AR FFLLE #\,a%%oma‘
_E/iu[}oj)‘ %V% ’?ﬁ‘%ﬂ ”5‘; =



i

1 JRF 2 b EaERE BT > 2 L G s
oo B IED ,%;%(ﬂ),lﬁ%}waé%i’ﬁ@?ﬁ%%i'f%ia~—*ﬁ’
B i0d 2 S EREE 5 AR iR - &
BPoRELEASHBNE 2l o X BT VR (P ) A
B ERERTRELERF BRTEREF P 2R E
FWH > T Aeag 2 R A S FEA o BHERA

o
328 T
T2-] pF > 2 72] 2=
%Fﬁlffmi\‘k%g‘
oo wERER A &
EAGfI e £ lil‘su
I~ F 238 A J’?»P 2 o

%3 A2 jaktrn [ Ra S roried
-;%fi%ig:’miazﬁ;;;;g;%% (4% %133

N+—
O—I
(@p)]
\_\"' )“\\
S
[u—
“
Sy
/4
e
DO
—
\rm\\
J
ﬁ?
P
Dy
()]
-3
\_{"’ H\

N

>
[—

A A

»
:H; - \‘—yl:.f";?“é;mm

AE R A
ATLEL W%?LAf?HZEIQIZB%J%%%yz

XS ARE S BT R 2 LT E 2114847 14
v 3 Mall3# REF #8165 T 7 £ (L A%
DIEEES EEEE RN - R
LHBEETR XL E A FREER

TII3E 112 28p g s sl o XX}
JEGI 2P AT D 2L Flaz LIk LATIR

~

=

4

yr, DO
-3
b oy

s}

-

(=

-

|

F »@ ~ e R W W

%?%’ﬁfﬁﬁﬁﬁiﬁ&%Frﬁﬁ%@ﬁ,@m
WEERE Y VS ES R RAE- AR LLE A Y
’éi}ﬁ,i#’fﬁ}}“ ~ 7 \E )/é'l/]\ 1E]’—r£‘_}%&‘z§c% o'——»

BAea]]3E8 | p »E S OF BRLTEANE
@%ﬁ%’nﬁﬁﬁ%ﬂﬁiiéiﬁ’ﬁﬁﬁgﬁi
P E s A IR RA G N RIS LB T
g4 i*&%p’%j‘kﬁ,g :}ftﬁibb’ R ’ﬁ%ﬁ—?ﬁA N
sET A e TN PR

-
_—
m\

%‘%E&ﬁ;k}m



(Z) £Z % AR jEefiwn:
IIERL Y Y

(1) e mEL2F > FHLF EP2FHR*T > ¥ FHTXEE
SRR M o 113#87 B o %ﬁw T e & SRR

ST IR i xBe P‘}'/*’i.t! fi;b%g RS Y|
3#9716p 14 E"’#\-ﬂ NB R & S iﬂé“/»\l‘,v}ﬂ?‘/f; v o ¥ a1
3E117222p 27 H113&ET? 1 “r"’%-ﬂ’/‘ﬁtzdyfi’/)b’%jj‘ﬁ
ERREE fﬁ-{‘“%ﬁﬂv”ifg 7 .ﬂ W R B BEED

NETAEZE A Kk e AT L RS o
(2) o e ~ 2382 i
A NI SR St F SR I - Ry A
P

% ‘
1EAfEE 0 2112467 30p i iRy F 1 17 2]
2887 A LB A B IF > o r YATE H2F p A T2

ARG g Y AL el i
#

*113#97 F'“iz““r? PREAYEREY > HFH B X
ZEA-FEY  GRRRFMARGET 2F TIpk
i % ‘i‘gév%\ﬁﬁfé R R R L Pyl

A&

B o F U A HRERZE A FaRaEE R 13#62 2]

; Lo R F Ry T3 24 EFF
KX B A2 PRAp - s #3113F1
Bid o jae S vl w2 gkl F 4
LR RAXETE A PIRA A LR A

»

»
A
N

- ix

o)
&~

\

o
ST

(=)

Pimd

(N
I

‘-\

MM

|

D i N
C
¢
s
A A m@ 4 W
-

;:i;_

—_

(

i o

o

o

&
. 4)

(3)

o4

AF

.

d
S
>~
A
ol
. “_mw
(Q
=
W

=

4
HomE & g

=&

N

AN

=r omE 4 T W
K

=y
4y
M
~ A W
i -%"1 A} i

o
e
p
7‘*

I113#107 & > 2 Fsg
A SR T
B R ﬂ#’u—’é o B AR S AL R
EECA TR B SR BN A Sl -

2 Bk o~ e

A = B O~

w4
e

AN
\+
=
¢ &
ia
‘F"‘
Gi |
N
3
7L
F“z\

o
)
N
Y
}

NE G
113&11 522

)



TS LT RN S ELERERCE S0 ALy

(1) ey e E AT E A MCIELME > PP EFTHE
21 A s LA ) ~E}v§.: BE o IR0 E 5 T
WII2#E &9 gt M X B AR R R A

(2) X B A G2 LESIK &y 2413 7 B ok

"%%ﬁﬁ%&%ﬁ LA PR £ ARG

¥ RORF ~ RE S H R R Rl e iR

E’ﬂfﬁﬂnbéél?@’%zgiféﬁﬂﬁ" °

§ A bR R ILEGLRR 0 2 X LR A ChAn A B

$§4”E°E%&%wﬁiﬁ41

‘*“t

Wa S
A}

|
e e

(3)

).
=N
—_
&~ N
-

L& B 8 w2 8
ol S D S S )

N

,
r

|

b
-

< ¥R
{rg

>~
« =
>

RN

Jmo

Py

Wa o Wa A

5] L N & e

(4) FEALFIR
434 > 211345

BEALEE A AR
w4 Rl Y AER ,yi

ooy TR

i

o
AT

s

"FH\
B R

S
o=
)/
'%‘E -
~
3
Y
N

W o @y <

2=}

T
%/;\L
S+
™

<
<
bES

&~ A~}

gt~
i
CN
P
o
(g8 %
T
‘\E-‘

[}
2
(W
(‘H}
gpan|

«

o

(5) ﬁ" b E R EBORK -
A F\éﬁ;p#%%_— % >
thim Q@D A RLES
OUEES B
P s RER

B AR 7 3

~ o~ R A

3\

\
~ 4k

1EN

v

ooh A “ﬂméﬂtﬂ

W
AN

R L A B S T TN

e A}
~ A o=
e
(=

CFPRILE 3O 0 R ELN AT D ATE T o aE P A
SRANBRAERE LR APMCETE X
’i’@”& RATAR o & HAe AT %
(7)) R E A AR ELK > AL T E A

£mA



EE A AR O RRIRA TR R AR
(8) ¥2x % ﬁwﬁﬁ,&l% m“llOﬂSﬂ gt d 4o
AESR H T R 5 AN]12E0 ) B Y BRI
5
i}

A}Gﬁ‘ﬁﬂ»

T~ ARIDE £ &Y eIl d
NES FOESE SR ﬁ%ﬁ B FRBERA AT
WAL HREEL AP HLEZ ZRESF RIS 5
T MRS E Rl 2 %mﬁ%ﬁs’%iﬂ%u3
B2

&9§m5¢“%%%*xﬁﬁ$k*wr
fé.ﬂ-}g—‘?—-f‘i/f‘\‘!ﬁ‘ﬂg ’ ﬂ_‘ZJ El gll F/IQ;I’L/E£ _q\'}?é‘:%‘zlji:jl??f‘
FREHER > Tt ERBA LB RE A TBHEER
xﬁiﬁ&&%?@&%Bmﬂ#%*ﬁyﬁﬁi$ﬁ"
REREZZTFAFENT  LAXTRARMBEN AT
EFe Fr L1 AESZTE AR LR 22 Do EMETE R
B
E

ﬁqﬁk,’:{ﬂi ZEAPAUEELZE A ’«Lﬁ"
EFu L Fh o PR 6 T BT TR BRI T
SR E AR XEIBY o

o = E 3 114 = 4 ! 15 2
FE Y- 2 F I

kA GRRR AT o

ho¥t A Tt o F&*“%‘ TAEFZ1I0p e A NFL K T

Byt g ATE W1, 5007 o

v = S 23] 114+ 4 t 15 p

=
FREF HAEX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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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217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侯友宜  




受  安置人  甲        真實年籍姓名及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乙（即甲之生母）     


上列當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准將受安置人甲（真實年籍姓名及住居所詳卷）延長安置3個月至民國114年7月14日。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甲之生母乙因身心狀況不穩定，對於受安置人有不當管教之情形，致受安置人無法受到良好照顧且有受暴之風險，影響受安置人人身安全與權益甚鉅，故聲請人於民國112年1月12日17時30分許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安置，並經本院裁定准予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今。考量乙之親職功能、教養能力及家庭照顧資源尚待評估，後續相關處遇尚在進行中，現階段受安置人不適宜返家，為維護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及健全成長之權益，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裁定延長安置3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2項、同法第5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受安置人安置期間處遇情形及家庭概況【參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第9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見本院卷第13至19頁）】：
（一）受安置人安置情形：
　　　受安置人現年4歲，經聲請人於112年1月12日予以緊急安置保護，並經本院准予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114年4月14日等情，有本院113年度護字第815號裁定可稽（見本院卷第21至27頁）。受安置人受安置後，聲請人已安排受安置人進行兒童發展聯合評估，確認受安置人有發展遲緩議題，並於113年11月28日核發輕度身心障礙手冊。受安置人於113年9月2日於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重新進行早療評估，經醫師評估受安置人發展確實有所進步，但仍於遲緩標準，尚可透過早療課程進一步提升受安置人發展，故現安排每週二、四、五各1小時進行早療課程。受安置人已於113年8月1日入學幼兒園，觀察受安置人入學適應狀況佳，能夠配合幼兒園之生活安排，對於就學亦喜歡且期待，人際互動狀況亦佳，能夠穩定與其他學童互動，惟生活規範與界線仍需提醒與練習，觀察受安置人入學後語言表達與情緒穩定能力有明顯提升。
（二）受安置人原生家庭情況：
　 1、主要照顧者：
 （1）乙現年42歲，過往有長期之毒品使用史，且有被害妄想及幻聽幻覺之症狀。113年8月間，聲請人因得知乙毒品尿液檢驗呈現陽性，故再次與乙討論請其穩定就醫，惟乙於113年9月16日後即未再八里療養院土城分院回診，乙另於113年11月22日表示其於113年7月後即未再於精神科診所就診，並稱是經醫師評估不需再回診，然乙提供之診斷證明內容並未提及乙精神症狀已穩定且不需再回診。
 （2）乙就業、生活及婚姻狀況：
　　　乙前有多次施用毒品前科，出獄後從事回收業及服務業，工作不穩定，至112年6月30日出院後積極找尋工作，於112年8月初覓得兼職工作，收入約新臺幣2萬元餘元，並非每日皆需上班，惟乙迄今皆不願具體告知其工作地點。乙於113年9月開始於高中夜間補習學校學習，期許其能與受安置人一同學習，經觀察夜間補校能穩定乙生活，並拓展乙的交友圈、增加成就感，評估就學對穩定乙身心有所幫助。另乙為提供受安置人更好的照顧安排，於113年6月21日與第四任丈夫結婚，然近期乙覺察第四任丈夫生活背景複雜，擔心恐影響未來受安置人之照顧，後乙擬於113年10月1日與第四任丈夫離婚，惟乙後續仍決定不離婚，並表達希冀與第四任丈夫共同照顧受安置人，且現兩人共同在外租屋。
 （3）乙對於受安置人經安置之態度：
　　　安置初期乙原拒絕與社工會談，自乙開始就醫後則會主動關心受安置人安置情形，如提供保健食品與受安置人，瞭解受安置人照顧現況等，並積極穩定身心及就業，期待受安置人能盡早終止安置返家。直至113年10月間，乙因認為社工處遇安排延宕而感到不滿，故提出兩次陳情，並對於第7次延長安置裁定提出抗告。後續社工、社工督導與乙於113年11月22日進行面談，當日乙表達能理解處遇安排，並簽署書面處遇約定書，惟乙後續仍難以聯絡與配合處遇。
　 2、其餘家屬情況：
 （1）乙第四任丈夫即受安置人繼父現年44歲，目前從事電梯裝修工人，先前因施用、販賣二級毒品入獄服刑10餘年，並於112年年中出獄，現與乙共同居住於樹林區租屋處。
 （2）受安置人曾祖母現年81歲，喪偶，且領有中度心智功能障礙，經醫師診斷罹患輕度失智，長期於林口長庚社經內科就診，且穩定就醫、服藥，其失智症狀較屬短期記憶力缺損，其餘功能皆尚存在，尚具生活自理能力。
 （3）受安置人外祖父現年61歲，已與受安置人外祖母離婚，目前從事裝潢工作，受安置人外祖父雖表達關心受安置人之意，但無法協助照顧，然乙在生育受安置人期間，皆由受安置人外祖父支付乙月子餐錢，近期乙重整牙齒費用亦由受安置人外祖父支應。
 （4）受安置人大舅舅現年33歲，目前無業；受安置人小舅舅現年31歲，先前因販賣三級毒品入獄服刑約3年，於113年5月間出獄，據受安置人外祖父表示受安置人小舅舅自出獄後工作穩定，目前與其配偶已遷出原生家庭，另租套房生活。
 （5）受安置人大姑婆現年60歲，居住於新北市淡水區，經查受安置人外曾祖母受暴一案，皆由受安置人大姑處理，受安置人外祖父鮮少介入協助，另受安置人大姑婆雖關心受安置人一事，但因受安置人姑丈公討厭小孩，無法協助照顧受安置人，且乙認為係因受安置人大姑波通報致使受安置人遭安置，兩人關係不佳且乙排斥受安置人大姑波接觸受安置人。
 （6）受安置人阿姨現年39歲，居住於新北市新莊區，離婚目前獨立扶養約8歲之受安置人表哥，主動關心受安置人安置一事，但因獨立照顧表哥，無力協助照顧受安置人。
 （7）受安置人生父現年45歲，未認領受安置人，據親屬表示受安置人生父入獄服刑中，其有槍砲彈藥、詐欺等前科。
 （8）另受安置人姊姊現年19歲，於110年3月由法院裁定由其外祖母單獨監護，於112年5月結婚另組家庭。
四、本院認定需延長安置的理由：
　　本院審酌受安置人年僅4歲，經評估有發展遲緩議題，領有輕度身心障礙手冊，其日常生活及三餐飲食需人照顧，而乙近期低度配合安置處遇，且親密關係變動高，考量其於113年9月16日後即未再於精神科診所就診，而未能提出醫師評估毋庸回診之證明，可見乙目前身心狀況及戒癮情形均仍待持續追蹤觀察，因此，其親職功能與教養能力亦均待評估，又受安置人原生家庭親屬目前亦無餘力協助照顧受安置人，無法提供受安置人發展所需，足見受安置人現階段仍不適宜返家。因此為了維護受安置人人身安全及身心健康穩定發展的最佳利益，認非延長安置不足以保護受安置人。是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上開規定裁定准將受安置人延長安置3個月。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薛巧翊
以上正本係按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書記官　邱子芙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217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侯友宜  





受  安置人  甲        真實年籍姓名及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乙（即甲之生母）     



上列當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准將受安置人甲（真實年籍姓名及住居所詳卷）延長安置3

    個月至民國114年7月14日。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甲之生母乙因身心狀況不穩定，對

    於受安置人有不當管教之情形，致受安置人無法受到良好照

    顧且有受暴之風險，影響受安置人人身安全與權益甚鉅，故

    聲請人於民國112年1月12日17時30分許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

    安置，並經本院裁定准予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今。考量乙

    之親職功能、教養能力及家庭照顧資源尚待評估，後續相關

    處遇尚在進行中，現階段受安置人不適宜返家，為維護受安

    置人之人身安全及健全成長之權益，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裁定延長安置3個月等語

    。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

    置：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兒童及少年有立

    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

    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

    作。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

    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

    、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又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

    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

    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

    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

    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

    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2項、同法第57條第1項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受安置人安置期間處遇情形及家庭概況【參新北市政府兒童

    少年保護案件第9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見本院卷第13至1

    9頁）】：

（一）受安置人安置情形：

　　　受安置人現年4歲，經聲請人於112年1月12日予以緊急安

      置保護，並經本院准予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114年4月14

      日等情，有本院113年度護字第815號裁定可稽（見本院卷

      第21至27頁）。受安置人受安置後，聲請人已安排受安置

      人進行兒童發展聯合評估，確認受安置人有發展遲緩議題

      ，並於113年11月28日核發輕度身心障礙手冊。受安置人

      於113年9月2日於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重新進行早

      療評估，經醫師評估受安置人發展確實有所進步，但仍於

      遲緩標準，尚可透過早療課程進一步提升受安置人發展，

      故現安排每週二、四、五各1小時進行早療課程。受安置

      人已於113年8月1日入學幼兒園，觀察受安置人入學適應

      狀況佳，能夠配合幼兒園之生活安排，對於就學亦喜歡且

      期待，人際互動狀況亦佳，能夠穩定與其他學童互動，惟

      生活規範與界線仍需提醒與練習，觀察受安置人入學後語

      言表達與情緒穩定能力有明顯提升。

（二）受安置人原生家庭情況：

　 1、主要照顧者：

 （1）乙現年42歲，過往有長期之毒品使用史，且有被害妄想及

      幻聽幻覺之症狀。113年8月間，聲請人因得知乙毒品尿液

      檢驗呈現陽性，故再次與乙討論請其穩定就醫，惟乙於11

      3年9月16日後即未再八里療養院土城分院回診，乙另於11

      3年11月22日表示其於113年7月後即未再於精神科診所就

      診，並稱是經醫師評估不需再回診，然乙提供之診斷證明

      內容並未提及乙精神症狀已穩定且不需再回診。

 （2）乙就業、生活及婚姻狀況：

　　　乙前有多次施用毒品前科，出獄後從事回收業及服務業，

      工作不穩定，至112年6月30日出院後積極找尋工作，於11

      2年8月初覓得兼職工作，收入約新臺幣2萬元餘元，並非

      每日皆需上班，惟乙迄今皆不願具體告知其工作地點。乙

      於113年9月開始於高中夜間補習學校學習，期許其能與受

      安置人一同學習，經觀察夜間補校能穩定乙生活，並拓展

      乙的交友圈、增加成就感，評估就學對穩定乙身心有所幫

      助。另乙為提供受安置人更好的照顧安排，於113年6月21

      日與第四任丈夫結婚，然近期乙覺察第四任丈夫生活背景

      複雜，擔心恐影響未來受安置人之照顧，後乙擬於113年1

      0月1日與第四任丈夫離婚，惟乙後續仍決定不離婚，並表

      達希冀與第四任丈夫共同照顧受安置人，且現兩人共同在

      外租屋。

 （3）乙對於受安置人經安置之態度：

　　　安置初期乙原拒絕與社工會談，自乙開始就醫後則會主動

      關心受安置人安置情形，如提供保健食品與受安置人，瞭

      解受安置人照顧現況等，並積極穩定身心及就業，期待受

      安置人能盡早終止安置返家。直至113年10月間，乙因認

      為社工處遇安排延宕而感到不滿，故提出兩次陳情，並對

      於第7次延長安置裁定提出抗告。後續社工、社工督導與

      乙於113年11月22日進行面談，當日乙表達能理解處遇安

      排，並簽署書面處遇約定書，惟乙後續仍難以聯絡與配合

      處遇。

　 2、其餘家屬情況：

 （1）乙第四任丈夫即受安置人繼父現年44歲，目前從事電梯裝

      修工人，先前因施用、販賣二級毒品入獄服刑10餘年，並

      於112年年中出獄，現與乙共同居住於樹林區租屋處。

 （2）受安置人曾祖母現年81歲，喪偶，且領有中度心智功能障

      礙，經醫師診斷罹患輕度失智，長期於林口長庚社經內科

      就診，且穩定就醫、服藥，其失智症狀較屬短期記憶力缺

      損，其餘功能皆尚存在，尚具生活自理能力。

 （3）受安置人外祖父現年61歲，已與受安置人外祖母離婚，目

      前從事裝潢工作，受安置人外祖父雖表達關心受安置人之

      意，但無法協助照顧，然乙在生育受安置人期間，皆由受

      安置人外祖父支付乙月子餐錢，近期乙重整牙齒費用亦由

      受安置人外祖父支應。

 （4）受安置人大舅舅現年33歲，目前無業；受安置人小舅舅現

      年31歲，先前因販賣三級毒品入獄服刑約3年，於113年5

      月間出獄，據受安置人外祖父表示受安置人小舅舅自出獄

      後工作穩定，目前與其配偶已遷出原生家庭，另租套房生

      活。

 （5）受安置人大姑婆現年60歲，居住於新北市淡水區，經查受

      安置人外曾祖母受暴一案，皆由受安置人大姑處理，受安

      置人外祖父鮮少介入協助，另受安置人大姑婆雖關心受安

      置人一事，但因受安置人姑丈公討厭小孩，無法協助照顧

      受安置人，且乙認為係因受安置人大姑波通報致使受安置

      人遭安置，兩人關係不佳且乙排斥受安置人大姑波接觸受

      安置人。

 （6）受安置人阿姨現年39歲，居住於新北市新莊區，離婚目前

      獨立扶養約8歲之受安置人表哥，主動關心受安置人安置

      一事，但因獨立照顧表哥，無力協助照顧受安置人。

 （7）受安置人生父現年45歲，未認領受安置人，據親屬表示受

      安置人生父入獄服刑中，其有槍砲彈藥、詐欺等前科。

 （8）另受安置人姊姊現年19歲，於110年3月由法院裁定由其外

      祖母單獨監護，於112年5月結婚另組家庭。

四、本院認定需延長安置的理由：

　　本院審酌受安置人年僅4歲，經評估有發展遲緩議題，領有

    輕度身心障礙手冊，其日常生活及三餐飲食需人照顧，而乙

    近期低度配合安置處遇，且親密關係變動高，考量其於113

    年9月16日後即未再於精神科診所就診，而未能提出醫師評

    估毋庸回診之證明，可見乙目前身心狀況及戒癮情形均仍待

    持續追蹤觀察，因此，其親職功能與教養能力亦均待評估，

    又受安置人原生家庭親屬目前亦無餘力協助照顧受安置人，

    無法提供受安置人發展所需，足見受安置人現階段仍不適宜

    返家。因此為了維護受安置人人身安全及身心健康穩定發展

    的最佳利益，認非延長安置不足以保護受安置人。是聲請人

    聲請延長安置，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上開規定裁定准

    將受安置人延長安置3個月。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薛巧翊

以上正本係按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書記官　邱子芙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217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侯友宜  





受  安置人  甲        真實年籍姓名及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乙（即甲之生母）     



上列當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准將受安置人甲（真實年籍姓名及住居所詳卷）延長安置3個月至民國114年7月14日。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甲之生母乙因身心狀況不穩定，對於受安置人有不當管教之情形，致受安置人無法受到良好照顧且有受暴之風險，影響受安置人人身安全與權益甚鉅，故聲請人於民國112年1月12日17時30分許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安置，並經本院裁定准予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今。考量乙之親職功能、教養能力及家庭照顧資源尚待評估，後續相關處遇尚在進行中，現階段受安置人不適宜返家，為維護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及健全成長之權益，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裁定延長安置3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2項、同法第5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受安置人安置期間處遇情形及家庭概況【參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第9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見本院卷第13至19頁）】：

（一）受安置人安置情形：

　　　受安置人現年4歲，經聲請人於112年1月12日予以緊急安置保護，並經本院准予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114年4月14日等情，有本院113年度護字第815號裁定可稽（見本院卷第21至27頁）。受安置人受安置後，聲請人已安排受安置人進行兒童發展聯合評估，確認受安置人有發展遲緩議題，並於113年11月28日核發輕度身心障礙手冊。受安置人於113年9月2日於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重新進行早療評估，經醫師評估受安置人發展確實有所進步，但仍於遲緩標準，尚可透過早療課程進一步提升受安置人發展，故現安排每週二、四、五各1小時進行早療課程。受安置人已於113年8月1日入學幼兒園，觀察受安置人入學適應狀況佳，能夠配合幼兒園之生活安排，對於就學亦喜歡且期待，人際互動狀況亦佳，能夠穩定與其他學童互動，惟生活規範與界線仍需提醒與練習，觀察受安置人入學後語言表達與情緒穩定能力有明顯提升。

（二）受安置人原生家庭情況：

　 1、主要照顧者：

 （1）乙現年42歲，過往有長期之毒品使用史，且有被害妄想及幻聽幻覺之症狀。113年8月間，聲請人因得知乙毒品尿液檢驗呈現陽性，故再次與乙討論請其穩定就醫，惟乙於113年9月16日後即未再八里療養院土城分院回診，乙另於113年11月22日表示其於113年7月後即未再於精神科診所就診，並稱是經醫師評估不需再回診，然乙提供之診斷證明內容並未提及乙精神症狀已穩定且不需再回診。

 （2）乙就業、生活及婚姻狀況：

　　　乙前有多次施用毒品前科，出獄後從事回收業及服務業，工作不穩定，至112年6月30日出院後積極找尋工作，於112年8月初覓得兼職工作，收入約新臺幣2萬元餘元，並非每日皆需上班，惟乙迄今皆不願具體告知其工作地點。乙於113年9月開始於高中夜間補習學校學習，期許其能與受安置人一同學習，經觀察夜間補校能穩定乙生活，並拓展乙的交友圈、增加成就感，評估就學對穩定乙身心有所幫助。另乙為提供受安置人更好的照顧安排，於113年6月21日與第四任丈夫結婚，然近期乙覺察第四任丈夫生活背景複雜，擔心恐影響未來受安置人之照顧，後乙擬於113年10月1日與第四任丈夫離婚，惟乙後續仍決定不離婚，並表達希冀與第四任丈夫共同照顧受安置人，且現兩人共同在外租屋。

 （3）乙對於受安置人經安置之態度：

　　　安置初期乙原拒絕與社工會談，自乙開始就醫後則會主動關心受安置人安置情形，如提供保健食品與受安置人，瞭解受安置人照顧現況等，並積極穩定身心及就業，期待受安置人能盡早終止安置返家。直至113年10月間，乙因認為社工處遇安排延宕而感到不滿，故提出兩次陳情，並對於第7次延長安置裁定提出抗告。後續社工、社工督導與乙於113年11月22日進行面談，當日乙表達能理解處遇安排，並簽署書面處遇約定書，惟乙後續仍難以聯絡與配合處遇。

　 2、其餘家屬情況：

 （1）乙第四任丈夫即受安置人繼父現年44歲，目前從事電梯裝修工人，先前因施用、販賣二級毒品入獄服刑10餘年，並於112年年中出獄，現與乙共同居住於樹林區租屋處。

 （2）受安置人曾祖母現年81歲，喪偶，且領有中度心智功能障礙，經醫師診斷罹患輕度失智，長期於林口長庚社經內科就診，且穩定就醫、服藥，其失智症狀較屬短期記憶力缺損，其餘功能皆尚存在，尚具生活自理能力。

 （3）受安置人外祖父現年61歲，已與受安置人外祖母離婚，目前從事裝潢工作，受安置人外祖父雖表達關心受安置人之意，但無法協助照顧，然乙在生育受安置人期間，皆由受安置人外祖父支付乙月子餐錢，近期乙重整牙齒費用亦由受安置人外祖父支應。

 （4）受安置人大舅舅現年33歲，目前無業；受安置人小舅舅現年31歲，先前因販賣三級毒品入獄服刑約3年，於113年5月間出獄，據受安置人外祖父表示受安置人小舅舅自出獄後工作穩定，目前與其配偶已遷出原生家庭，另租套房生活。

 （5）受安置人大姑婆現年60歲，居住於新北市淡水區，經查受安置人外曾祖母受暴一案，皆由受安置人大姑處理，受安置人外祖父鮮少介入協助，另受安置人大姑婆雖關心受安置人一事，但因受安置人姑丈公討厭小孩，無法協助照顧受安置人，且乙認為係因受安置人大姑波通報致使受安置人遭安置，兩人關係不佳且乙排斥受安置人大姑波接觸受安置人。

 （6）受安置人阿姨現年39歲，居住於新北市新莊區，離婚目前獨立扶養約8歲之受安置人表哥，主動關心受安置人安置一事，但因獨立照顧表哥，無力協助照顧受安置人。

 （7）受安置人生父現年45歲，未認領受安置人，據親屬表示受安置人生父入獄服刑中，其有槍砲彈藥、詐欺等前科。

 （8）另受安置人姊姊現年19歲，於110年3月由法院裁定由其外祖母單獨監護，於112年5月結婚另組家庭。

四、本院認定需延長安置的理由：

　　本院審酌受安置人年僅4歲，經評估有發展遲緩議題，領有輕度身心障礙手冊，其日常生活及三餐飲食需人照顧，而乙近期低度配合安置處遇，且親密關係變動高，考量其於113年9月16日後即未再於精神科診所就診，而未能提出醫師評估毋庸回診之證明，可見乙目前身心狀況及戒癮情形均仍待持續追蹤觀察，因此，其親職功能與教養能力亦均待評估，又受安置人原生家庭親屬目前亦無餘力協助照顧受安置人，無法提供受安置人發展所需，足見受安置人現階段仍不適宜返家。因此為了維護受安置人人身安全及身心健康穩定發展的最佳利益，認非延長安置不足以保護受安置人。是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上開規定裁定准將受安置人延長安置3個月。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薛巧翊

以上正本係按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書記官　邱子芙



